
静安委办〔2011〕８号
关于两起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火灾事故的通报
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各安全生产签约单位：

今年以来，静安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安全隐患依然较为突出，火灾发生呈抬头之势，截至4月18日，共发生火灾16起，火灾起数同比上升了33% ，直接财产损失上升了198%。特别是近期南京西路1025弄128号、市西中学厨房等处相继发生火灾，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但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极大。为了引起各委办局、街道、集团公司和区级重点单位的高度重视，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现对近期两起影响较大的火灾事故进行通报：
一、事故简要情况

4月13日20时21分许，位于南西街道的南京西路1025弄128号三楼东房间发生火灾，火灾原因为电气故障引起火灾，过火面积20平方米，直接财产损失约2万元，周边居民不同程度受到烟熏和水渍损失，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4月18日6时26分许，愚园路404号区教育局管辖的市西中学厨房发生火灾，火灾原因为用火不慎引发油烟管道起火，过火面积约16平方米，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二、火灾事故的原因分析

分析这两起火灾原因主要存在主、客观因素两个方面。

火灾发生的客观因素：一是电气设备老化或超寿命使用，在用电高峰时段易发生短路、过载等情况；二是房屋建筑结构耐火等级较低，不少为三级耐火等级以下的老式砖木结构房屋，防火间距小，易殃及周边人家；三是房屋内部狭小，放置物品多，且多用木板搭建阁楼，火灾载荷大，燃烧猛烈。
火灾发生的主观原因：一是安全用电检查、宣传不到位。随着家用电器不断增多，电气线路乱接乱拉、超负荷运行等现象严重，且电气设备长期处于通电状态，人离开时未能及时关闭电源，易造成电气故障引发火灾；二是对外来人员管理薄弱，居住人群消防意识较差，缺乏基本的防火灭火知识，易因用火不慎等原因引起火灾；三是安全管理、员工培训不到位，操作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用火用气过程中擅离职守。
三、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近期连续发生火灾事故，反映出我区在消防安全工作中依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一）重视程度不够。一些行业主管部门及社会单位在“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以后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消防和安全生产工作反思不深刻，组织领导不力，缺乏实质性举措和严格的监督管理；
（二）宣传力度不够。社会面消防安全宣传工作不深入，消防知识普及率不够高，部分群众和企业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缺乏安全用火、用电、用油及自防自救常识，应急逃生能力较弱；
（三）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一些单位、场所的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安全责任制不落实，销售、储存、住宿“三合一”、通道堵塞、室内电器线路混乱等隐患还没有彻底根除。

（四）管理措施不到位。一些单位、企业对施工、作业现场疏于管理，放任自流，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应急预案的制定考虑不充分，缺乏有针对性的演练。
三、切实做好当前各项消防安全和生产安全工作

面对当前的形势和更高的工作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更加扎实地开展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不允许有丝毫懈怠，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静安今年做好城区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工作的特殊意义和极端重要性，以更大的决心，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努力确保全区安全稳定。
（一）严格落实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委办局、街道、集团公司、区级重点单位要认真贯彻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当前消防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要求，以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作为抓手，严格落实消防安全领导负责制和各级各类岗位责任制，深入排查、强力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确保本行业、本部门、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各安全监管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采取暗查暗访等形式，加大消防和安全生产督导力度，对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要责令采取措施迅速改变被动局面；对发生各类事故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责任倒查，依法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二）针对特点、突出重点，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进入春季，气候乍暖还寒，风大物燥，是火灾的多发期和高发期。各委办局、街道、集团公司、区级重点单位务必高度警觉，决不能麻痹大意。要立即对当前的火灾形势进行分析研判，查找薄弱环节，按照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要求，继续深化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专项行动。要以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及地下建筑、易燃易爆单位等发生火灾损失大、影响大以及老式居民区、出租屋、“三合一”和农民工聚集地等火灾易发、高发区为重点，开展以“五查五看”（即：查安全管理、看责任是否落实；查隐患整改、看是否及时消除；查设施维保、看是否完好有效；查消防培训、看是否持证上岗；查消防宣传、看覆盖是否到位）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安全大检查，推动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督促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绝不留下任何死角和隐患。要采取强硬措施整治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

（三）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各委办局、街道、集团公司、区级重点单位要落实《关于开展“除隐患、防火灾、保平安”消防和生产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静安委办〔2011〕7号）的要求，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消防宣传教育形式，依托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和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根据火灾规律和特点，普及火灾预防、火灾报警、火灾扑救及火场自救逃生等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切实提高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法制观念。要充分发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和社区居委会，发展社区消防志愿者队伍，加强对流动务工人员、老弱病残人员及中小学生等弱势群体的宣传教育。各行业管理部门要督促有关单位开展全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灭火应急疏散演练，提高全体员工自防自救和疏散逃生的能力。
（四）认真做好灭火救援准备工作。各委办局、街道、集团公司、区级重点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完善火灾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提升处置初起火灾和组织火场疏散逃生的能力。公安静安分局消防支队要针对春季火灾特点，进一步加强高层、地下、老式居民区等复杂特殊火灾扑救技战术研究，加大对人员密集场所、租赁厂房、大型活动举办场所等重点单位和辖区道路水源情况的“六熟悉”及预案演练力度，提前落实车辆装备维护、防冻保暖等战勤保障措施，确保一旦发生火灾等事故能够快速出动、高效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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